巢湖市教体系统城区烟花爆竹禁放宣传与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合肥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巢湖市城区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巢湖市城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宣传方案》，切实做好全市教体系统禁放宣传与管理工作，维护全市良好的燃放秩序，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结合我市教体系统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重在宣传、加强监管、确保安全的原则，掀起全市教体系统禁放烟花爆竹宣传高潮，落实市政府城区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措施，构建全市教体系统禁放烟花爆竹管理长效机制，完成市政府制定的“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目标。
二、管理范围

（一）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1.文物保护单位；

2.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3.加油站、燃气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及周边100米范围内；

4.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5.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养）老院、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6.风景名胜区、林地、公园、游园、绿地、苗圃。

禁放区域、场所由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负责设置禁放标识。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必要时要派专人看管，对不听劝阻者，由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查处。

（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凤凰山、卧牛山、亚父、天河、半汤五个街道全域范围。

（三）限制燃放区域内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时间

农历除夕至正月初八以及正月十五，全年共计10天。

（四）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

只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中规定的C、D级烟花爆竹产品。（C级：适于室外开放空间燃放、危险性较小的产品；D级：适于近距离燃放、危险性很小的产品）

三、组织领导

为全面完成巢湖市教体系统城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目标，市教体局成立巢湖市教体系统城区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徐成谋

副组长：范汪苗

成  员：何先山  柳  杨  袁  彬  张志锋  张秀志
靳  敏  李平生  李茂源  周恩霞

领导小组下设禁放办公室，禁放办公室设在安全科，何先山同志兼任禁放办公室主任。

四、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8月10日-8月14日）
1.召开全市教体系统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动员大会，各中小学、幼儿园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召开会议层层动员和部署，将市政府禁放工作要求传达到每位在职、退休职工。
2.组织开展一次系列宣传活动。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园门口显著位置悬挂一条禁放工作宣传横幅，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在宣传橱窗张贴《禁放公告》，校园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禁放宣传标语，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园门口显著位置张贴《禁放公告》和宣传标语，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制作永久性的宣传展板，摆放在校园门口。
3.组织开展“点对点”宣传活动。各高中、职中、初中要利用中高考学生及家长到校领取录取通知书的契机，安排专人进行“点对点”禁放宣传教育，现场签订禁放承诺书。
（二）集中整治阶段（8月15日-8月31日）

1.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广泛动员全体教职工参与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组织的集中整治活动，要成立校园周边巡查小组，及时发现和劝阻可能危及校园安全和影响正常教育秩序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2.各中小学、幼儿园要掌握本单位教职工家庭情况，发现本单位职工有可能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要提前劝阻、制止，对不听劝阻的要即时报告。

3.随着中高考学生的录取，各种明目的宴请接踵而至，8月中下旬是学生家庭违规燃放的高发期，各高中、职中要按照市教体局的工作部署，及时将被录取学生的相关信息报送至市教体局，首次报送时间为8月9日，以后每周三、周五上报后续被录取学生的相关信息，直至高考录取结束，以便属地街道、乡镇提前界入劝阻。各初中要及时掌握有宴请苗头的学生家庭，一经发现要及时劝阻，并即时报告属地街道、乡镇。
（三）长效管理阶段（9月1日起）

1.建立禁放工作宣传长效机制。

（1）每学期开学第一周为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周。一是集中开展一次禁放规定的授课活动；二是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学生“带规回家”，让家长签署《承诺书》，将禁放工作要求传达到每位学生家庭；三是召开教职工大会，学习禁放工作的相关要求，并与教职工签订禁放《承诺书》。
（2）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要组织开展一次以禁放烟花爆竹为主题的家长会，此项活动作为每年3月、9月的安全教育“一月一主题”活动的一项内容，纳入校园安全工作考评体系中。
（3）持续开展中高考学生和家长“点对点”禁放宣传教育活动。每年的8月6日前各高中、职中将录取学生的信息登记表报市教体局，并现场与领取《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和家长签订禁放《承诺书》。

2.建立禁放工作管理长效机制。
（1）市教体局建立禁放工作管理通报机制。市教体局每月通报各校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提醒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参照《巢湖市城区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考核实施方案》，按照市管学校为第一序列，中心学校和巢城教办为第二序列，民办学校为第三序列，每月对市管学校、中心学校和巢城教办、民办学校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学年度优秀学校和安全工作先进集体评选中，对各序列排名倒数第一且得分低于70分的学校，取消本学年度优秀学校和安全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资格。
（2）建立禁放工作市局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追责机制。因市局机关工作人员家庭、教师家庭或其父母、子女违法生产、存储、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一经查实，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并通报组织人事部门，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处理。市局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参加各种宴请时，若发现有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要进行劝阻，未劝阻经查证属实的，每年发生2次及以上，取消本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每发生1次同时记扣学校5分。
（3）各中心学校、巢城教办要对所辖区域学校及教师进行考核，各市管学校、民办学校要建立教职工考核制度。
3.建立禁放工作学校处罚、校长约谈和问责机制。某一单位、学校职工及其父母、子女在一周内违规燃放行为超过2次以上的，或因禁放工作不力被媒体曝光的，或扣分超过30分的，或110举报量大的，市教体局将对校长进行约谈，约谈后仍不改正的，将予以问责。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园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取消当年学校评先评优资格，取消校长当年评先评优资格，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年检时记扣15分。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校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真正认识到禁放工作是顺民情、体民意、重民生的举措，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各校必须克服畏难情绪，积极作为，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全力抓好禁放工作。各校校长要亲自挂帅，切实将禁放工作抓紧抓实，形成长效机制。
（二）强化责任，严明纪律。各校要细化方案，认真部署，把禁放工作纳入本校教职工年度考核目标和内容，层层落实工作责任，确保禁放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三）深入宣传，营造氛围。各校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使之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及其家庭拒绝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附：1.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宣传标语

2.巢湖市城区烟花爆竹禁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